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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bject: 還我第三及第四方案, 以雙軌制並行!

      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。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
在2012 年1月31 日的「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坊」上說：「收費公司替
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，會預留起一部份，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
盟公司後，歸還給作者。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，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
了錢，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。但賠償的金額，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
後所獲得的金錢少。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。所以爲免麻煩，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
吧。」身為署長，不單沒有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，更公然向奸商低頭，而不是帶
頭要求檢視現行法例，還創作人公道。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，官商勾結！
 
     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，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，
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，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，難道
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？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？就例如對
「安全港」、「實務守則」的爭議，就例如對由「分發」擴張至「傳播」的爭議等，
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，這無異於宣佈，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
show，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、表達、創作權利而設，局方永
遠就是與民爲敵、與公義爲敵。
 
        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，不擇手段，歪理連篇，閹割創作，藐視
公眾。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。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，支持民間UGC 方
案，保護創作人權益，杜絕奸商惡行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。同時，檢視現
行法例，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，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，防止他們繼續阻嚇
民間二次創作，蹂躪創作空間。


